
 

序 號 94-05 發言日期 94.06.29 發言時間 10:55 

發言人 董采苓 發言人職稱 資深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(02) 8771-6699 

主 旨 自 94年 7月 1日起調降「富邦人壽新旅行平安保險」之商品費率 

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4.05.01 

說 明 
1.調降「富邦人壽新旅行平安保險(NTPA)」之商品費率。 
2.二人以上之團體件不再區分為「團體 A」及「團體 B」，採同一費率。 

 
 


